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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援人陶某为聋哑人，2003年入职连云
港市某包装有限公司，2018年该公司停产停
业，2020年陶某与该包装公司签订《解除劳
动合同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约定劳动
补偿金为3万余元，并约定于“注销清算分配
公司财产时”支付，该公司多年未启动注销清
算程序，并以此为由拒绝支付经济补偿金。
2023年5月，陶某向连云港市连云区法律援
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法援中心当日受理，
指派江苏顺策律师事务所陈业涛律师为其提
供法律援助，并启动与残联的对接机制，免费
为受援人聘请了手语老师。该案的难点在

于：1.受援人为聋哑人，沟通、认知能力有限；
2.被告企业多年停产停业，原办公地点拆迁，
没有明确的送达地址；3.案件诉讼时效问题，
《协议》签订时为2020年6月30日，法院立案
时为2023年8月16日；4.原被告双方约定了
支付条件，受援人曾申请劳动仲裁，被驳回了
主张经济补偿金的请求。受援人一度丧失信
心，产生了消极思想。承办人鼓励安慰受援
人，多方走访通过其他工友提供线索，最终明
确了具体送达地址。承办人抓住双方对经济
补偿金多少无异议，属于债权债务问题、劳动
仲裁《举证通知书》证明诉讼时效中断等关键

点破解诉讼时效届满问题。承办人提出被告
没有注销公司或者清算行为是为了自身利益
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应当视为约定支付
条件成就的观点。最终，法庭采纳了承办人
的观点，判决被告按约定给付受援人经济补
偿金，后在承办人的指导帮助下受援人顺利
拿到了补偿金。

【案件点评】
残疾人因其特殊性，维权难度大、社会关

注度高，该案是一起典型的残疾人劳动争议
纠纷案件，受援人为聋哑人，案件本身存在诸
多困难，首先是被告企业停业多年，送达地址

确认困难；再次是受援人当年未意识到案涉
合同中的“陷阱”，签订合同给案件办理带来
难度。承办人反复研究案情，多次与受援人
及其工友、承办法官、被告沟通。最终，在事
实和证据的支撑下，受援人的诉求得到法庭
全部支持，合法权益得到很好维护。该案受
到很多残疾人朋友高度关注，最终胜诉不仅
让受援人生活得到一定改善，也让更多的残
疾人朋友了解到法律援助这一惠民政策，有
力提振了残疾人群体依法维权的信心，实现
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江苏省法律援助中心 供稿

问：什么是区域性集体合同？集体合
同出现争议如何解决？

答：在一些规模较小的单位中，职工
流动性较大、职工合法权益受侵害维权较
难。针对这些问题，《劳动合同法》规定，
在县级以下区域内，建筑业、采矿业、餐饮
服务业等行业可以由工会与企业方面的
代表订立行业性集体合同，或者订立区域
性集体合同。

行业性、区域性集体合同只对当地本
行业、本区域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具有约
束力。而且，行业性集体合同、区域性集
体合同适用的区域仅限于县级以下区域。

和劳动合同争议类似，在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之间如果因集体合同发生争议，除
了双方可以协商解决以外，也同样可以通
过劳动仲裁、诉讼等方式解决集体合同争
议。

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如
违反集体合同，侵犯职工劳动权益，工会
可以依法代表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承担
责任；集体合同争议经协商解决不成的，
工会可以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

关于这一点，在《劳动法》
中有更详细的规定：“因履行
集体合同发生争议，当事人协
商解决不成的，可以向劳动争
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
裁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仲
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江苏法院江苏法院20232023年度劳动人事争议十大典型案例十年度劳动人事争议十大典型案例十

禁止用人单位体罚禁止用人单位体罚，，保障劳动者人格权保障劳动者人格权

■■20232023年度江苏省法律援助年度江苏省法律援助““十优十优”“”“十好十好””案件选登六案件选登六

连云港市连云区法援中心对聋哑人陶某劳动争议纠纷提供法律援助案连云港市连云区法援中心对聋哑人陶某劳动争议纠纷提供法律援助案

【基本案情】
2018年7月，李某入职某信息服务公司，后

担任团队主管。工作期间，公司多次发布指令，
要求包括李某在内的未完成工作任务的团队主
管，立即执行五公里、十公里的晨跑或者夜跑、
爬行高达28层的公司大厦三次，且必须即刻打
卡上传，否则会遭受面谈、劝退。2022年7月，
李某以公司违反相应法律规定为由邮寄离职申
请。后李某申请劳动仲裁，要求信息服务公司
支付加班工资、经济补偿金。仲裁裁决未予支
持后，李某诉至法院。

【裁判情况】
法院经审理认为，因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

导致劳动者无法继续工作，从而被迫提出辞职
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
金。本案中，信息服务公司确实存在未支付加
班工资的情形，且公司多次要求李某执行强度

极大的惩罚措施，侵犯劳动者的人身权利，李某
主张被迫辞职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遂判决
信息服务公司支付李某加班工资和经济补偿。
公司不服，提出上诉。二审中，双方达成调解协
议。

审理法院：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宿迁市
中级人民法院

【专家点评】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社会

法室副主任王天玉：
劳动者的人格权受法律保护。用人单位行

使劳动管理权利以尊重和保障劳动者的人格权
为前提，不能超越法定限度，不得实施体罚、侮
辱等侵犯劳动者人身权利的违法行为。用人单
位滥用管理权利，损害劳动者人格权，迫使劳动
者解除合同，应当承担违法解除的法律后果。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供稿

张某于2020年2月1日入职扬州的一家科
技公司，这家公司在与张某签订劳动合同书的
同时，还签订了一份竞业限制协议。公司在这
份竞业限制协议中约定：未经公司同意，张某在
双方劳动关系终止或解除之后24个月内不得违
反竞业限制事项，为此，公司须向张某发放竞业
限制补偿金。但是，竞业限制协议中，并没有对
具体补偿金金额作出明确规定。张某在该公司
任职期间，也没有收到公司的任何补偿。

今年，张某由于个人原因离开了科技公司，
并且从事了与该公司业务毫无关系的工作。在
办理离职手续时，张某向公司提出了按月支付
竞业限制期内经济补偿金的要求。公司在审查
了张某的新签劳动合同后，也认可了张某没有
违反竞业限制协议的规定，但同时又认为与张
某签订的竞业限制协议中未约定具体经济补偿
金标准，因此该协议应被认定为无效，公司无需
承担支付补偿金的义务。张某在与公司多次协
商无果的情况下，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司按
月支付竞业限制经济补偿金。

法院受理后进行了认真调查，认为在本案
中，张某在离职后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了竞业限
制义务，科技公司理应按竞业限制协议给予经
济补偿，仅以竞业限制协议中补偿金条款空白
为由，主张该合同无效且不应支付补偿金，于法
无据，于理不合。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了竞
业限制，但未约定具体经济补偿标准或约定的
经济补偿标准过低的，不影响竞业限制条款或
协议的效力。最终，法院支持了张某的请求，判
令这家科技有限公司在规定期限内，按劳动者
在劳动合同解除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的30%支
付经济补偿。

《劳动合同法》第二章第二十三条规定，用
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
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
劳动合同后，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
者经济补偿。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
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三十
六条规定，当事人在劳动合同或保密协议中约
定了竞业限制，但未约定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
后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的情况下，如果劳动者
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用人单位应按照劳动者
在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的
30%按月支付经济补偿。如果月平均工资的
30%低于劳动合同履行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应
按照劳动合同履行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

相关法律界人士表示，当初签订竞业限制
协议是企业的主张，也是企业草拟的协议文本，
张某等所有签协议的员工都是被动接受，怎么
能因没有具体补偿标准就认为合同无效呢。反
过来讲，如果因为没有具体补偿金标准就认定
协议无效，那么张某及该公司其他员工是不是
就可以不遵守竞业限制协议呢？ 木草

■■提个醒提个醒

未约定竞业限制补偿未约定竞业限制补偿
标准标准，，单位仍需支付单位仍需支付

【案情简介】
曹某系某公司检验工，2006年 7月至

2022年5月期间某公司为曹某缴纳了社会
保险。2022年6月，某公司未为曹某缴纳社
会保险，2022年7月4日，曹某向某公司邮
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表明某公司近期未
为曹某缴纳社会保险，现通知解除与该公司
的劳动关系，并要求某公司支付工资及解除
劳动关系经济补偿。某公司于2022年7月
6日签收上述通知书后缴纳了曹某2022年
6月的社会保险。

法院认为，曹某以某公司未及时缴纳社
保为由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继而要求
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即曹某以《劳动合同
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未依法为劳
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作为其诉请的法律
依据。该条款目的在于劳动者因用人单位的
违法行为而不得不通过解除劳动合同来维护
自身生存权，从而获得经济补偿，而非劳动者
在因其他原因而决定主动解除劳动合同时为
了获得经济补偿，主动寻找用人单位的违法
事实。即为防止出现“道德风险”，劳动者在

决定主动解除劳动合同前，应通过合法途径
解决社保争议问题，而非在尚未寻求其他救
济的情况下，就采取最激烈的解决方法——
解除劳动合同。某公司自2006年7月起至
2022年5月连续为曹某缴纳了社保，虽然未
能及时缴纳2022年6月的社保，但之后也已
补缴，而曹某仅因某公司未及时缴纳2022年
6月的社保，便于2022年7月4日解除与某
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并要求经济补偿。鉴于
在某公司拖延缴纳社保费用不久，曹某便提
出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并未给予某公
司以合理的期限来回应、解决曹某的诉求，同
时案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某公司恶意拖延曹
某社保的缴纳，且后来某公司已经为曹某补
缴了2022年6月的社保，故对曹某经济补偿

的诉请不予支持。
【法官说法】
判断用人单位是否具有符合《劳动合同

法》第三十八条所规定的具体情形，不应仅审
查用人单位是否具有该条款所列情形的外观
表现，还要审查用人单位是否存在主观故意、
行为的时间长短、在劳动者提出权益受损主
张后是否及时纠正等判断劳动者是否确因用
人单位的违法行为而被迫解除劳动合同，进
而决定是否支持劳动者经济补偿的诉请。

在实践中，许多劳动者只要发现用人单
位存在《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所规定的
情形便通过仲裁、诉讼要求解除与单位的劳
动合同并要求单位支付经济补偿。该条款
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劳动者因用人单位的

违法行为迫使其不得不通过解除劳动合同
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不能
因用人单位具有《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
所规定情形的外观表现，而不加区分地一律
要求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作出经济补偿。在
审判实践中，判断单位是否具有符合《劳动
合同法》第三十八条所规定的具体情形，不
应仅审查用人单位是否具有《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八条所规定具体情形的外观表现，还
要审查用人单位是否存在主观故意、行为的
时间长短、在劳动者提出权益受损主张后用
人单位是否及时纠正等来判断劳动者是否
确因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而被迫解除劳动
合同，进而决定是否支持劳动者经济补偿的
诉请。 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骆云辉

■■法官说法法官说法
用人单位瑕疵履行无主观恶意用人单位瑕疵履行无主观恶意

劳动者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不获支持劳动者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不获支持

“多亏你们的真心付出，为我解忧又解
困。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我现在还陷在误
解困境中走不出来，工会真是职工的娘家
人”。农民工周青给灌南县总工会送去了一
面锦旗，并感激地说。

事情是这样的。2022年8月，灌南县一
农民工周青在工作期间不慎受伤，被单位及
时送往医院救治，经诊断为开放性指骨骨折、
肌腱损伤、指神经损伤，住院治疗8天后回家
休养，在休养期间伤势加重，必须再次住院治
疗。当时正值疫情防控期间，他无法到县级
以上医院住院，只能在就近的乡镇医院挂普
通号就诊，花去住院费、医疗费1.4万多元。
出院后申请工伤认定和伤残等级鉴定，被认
定为工伤，伤残等级为十级。他顺利地报销
了在县级以上医院治疗的相关费用，在乡镇
医院发生的费用却不能报销。他多次找县社
会医疗保险管理处（以下称“医保处”）报销都
没成功。虽然医保处耐心给他解释关于医疗
费报销的相关规定，但是他执意认为医保处
故意为难他。之后，他分别向多个单位信访，

反映医保处拒绝报销工伤职工医疗费的
问题。

连云港市总工会收到职工信访件后高
度重视，主要领导第一时间在信访件上作出
批示，由法律工作牵头协调处理。随后，按
照领导指示和信访件办理程序，将此信访件
转交灌南县总工会先行处理。灌南县总工
会立即成立调查组，具体工作由灌南县总工
会法工部部长潘晓莉统筹协调。随后，市县
镇三级工会和县维护劳动领域政治安全工
作小组联动协作，对周青反映的问题展开详
细的调查。

针对周青反映的问题焦点——工伤职工
未能在规定医院就医产生的治疗费用能否报
销的问题，市县工会信访工作人员专门向人
社、医保等部门进行了咨询。得到的答案是，

根据省人社厅的相关文件规定，工伤期间，工
伤职工在非协议医疗机构且非急救就医产生
的医疗费用不予报销。也就是说，如果工伤
职工在非协议医疗机构就诊的，挂急诊号治
疗产生的医疗费用正常报销，但是挂普通号
就无法报销。因周青当时在乡镇医院挂的是
普通号，按规定无法报销。

弄清楚情况后，工会信访工作人员找来
周青，当面耐心地向他解释，不予报销是有规
定的，不是拒绝报销，更不是医保处有意为难
他，希望他能理解。工会表示，如果他以后就
此信访事项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想不开的，要
提供法律咨询或者申请劳动仲裁的，专门指
派一名援助律师随时为其提供援助服务。信
访工作人员也保持与其联系，对其进行心理
疏导。工会信访工作者的踏实行动和用心工

作，周青看在眼里，感激在心里。他说，不在
规定医院就医，挂什么号他真的不懂，但是也
没有打电话咨询一下，这笔费用无法报销，其
自己也有责任，当即表示，今后不再就此事上
访了。至此，在工会信访工作者的悉心工作
下，纠结在周青心头长达一年半的疑虑顿时
烟消云散。

虽然信访事项终结，但工会的关爱并
未终结。鉴于周青的实际困难，工会进一
步向相关部门了解到，疫情后期政府就此
类问题出台过相关规定，周青的情况需要
用人单位帮助，可以申请部分疫情补贴。
但是他已经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所以
这笔钱无法申请。工会调查组得知后，又
去找其原单位协调，请原单位予以支持。
经过数次沟通和协调，最终，在总工会、医
保处和其原单位的配合下，共同帮助周青
申请到了疫情期间医疗补助费8000多元，
同时还帮周某找到了适合他的新岗位。于
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通讯员 易怀丽 李琳 特约记者 刘毅

■■工会维权工会维权

工伤调查终结工伤调查终结，，关爱仍在延续关爱仍在延续

万森 摄

在现代社会，劳动关系日益复杂，劳动
争议纠纷也随之增多。为确保劳动关系的
和谐稳定，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我国法
律对劳动争议纠纷的处理设置了明确的仲
裁时效限制。

劳动争议仲裁时效，是指劳动者或用人
单位在发生劳动争议后，向劳动争议仲裁委
员会申请仲裁的法定期限。我国《劳动争议
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
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
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
之日起计算。”这一时效限制的设置，旨在督
促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及时行使自己的权利，
避免权利长期得不到救济，同时也为劳动争
议仲裁委员会处理争议提供了明确的时间
界限。

一年仲裁时效的设置，体现了法律对效

率和公平的双重追求。首先，从效率角度来
看，劳动争议纠纷需要及时解决，以维护劳
动关系的稳定。如果仲裁时效过长，可能会
导致争议处理时间过长，增加解决争议的成
本，不利于及时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其
次，从公平角度来看，一年仲裁时效的限制，
避免了劳动者或用人单位因长期拖延而滥
用权利，损害对方的合法权益。同时，也避
免了因时间过长而导致证据灭失或难以收
集，影响仲裁结果的公正性。

面对一年仲裁时效的限制，劳动者和用
人单位需要采取以下策略来维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

及时行使权利：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发
生劳动争议后，应及时了解自己的权利状
况，并在一年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
仲裁。避免因拖延而错过仲裁时效。

收集证据：在劳动争议纠纷中，证据是
维护自己权益的关键。劳动者和用人单位
在争议发生后，应尽快收集相关证据，包括
书面证据、证人证言等，以便在仲裁过程中
证明自己的主张。

寻求专业帮助：劳动争议纠纷往往涉及
复杂的法律问题，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可以寻
求专业律师的帮助，了解自己在争议中的权
利和义务，以及如何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权
益。

积极参与调解：在劳动争议仲裁过程
中，调解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劳动者和用人
单位应积极参与调解，通过协商达成双方都
能接受的解决方案。这不仅可以节省时间
和成本，还有助于维护劳动关系的和谐稳
定。

劳动争议纠纷仲裁时效一年的限制，是

法律对劳动争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双重追
求。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应充分了解这一时
效限制的法律意义，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来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政府和社会各
界也应加强对劳动争议纠纷处理的关注和
支持，推动劳动争议仲裁制度的完善和发
展。 盱眙县人民法院 高林

■■权益视点权益视点

劳动争议纠纷的仲裁时效劳动争议纠纷的仲裁时效：：一年的限制与应对策略一年的限制与应对策略


